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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經辦人：林婉華女士 ) 
 
 
林女士：  

 

 

交通事務委員會 

港珠澳大橋車輛通行費方案 

 

 

就交通事務委會要求我們回應田北辰議員有關港珠澳大橋車

輛通行方案的信件，政府的回覆如下。 

 

港珠澳大橋（“大橋”）主橋位於內地水域，而收費站亦位

於內地範圍。根據屬地原則（即以屬地法律處理各項事務）及《港

珠澳大橋建設、運營、維護和管理三地政府協議》，負責營運大

橋主橋的大橋管理局，會按內地法律對使用大橋主橋的車輛收取

通行費。收費標準經三地政府討論後，須要按內地法律及程序進

行審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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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地政府在討論收費方案時，已考慮在顧及大橋還貸能力的情

況下，訂出具競爭力的收費方案，以盡量增加大橋的使用量。廣東省

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已於 2017年 12月 21日就大橋主橋車輛通行費收費

標準聽證方案進行聽證。聽證會是依據內地法律要求舉行，是審批程

序的一部分。廣東省政府目前正在審核聽證結果及審批大橋主橋收費

標準方案，完成後會作出公佈。 

 
 
 
 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 
 
 
 
 

 (盧浩文             代行 ) 
 

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二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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